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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韶关监狱救护车担架采购项目竞价

公告

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对广东省韶关监狱救护车担架采购项目进

行公开竞价采购，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 35484 元，具体详见

用户需求书（附件 1），欢迎具有相关有效营业执照和符合竞价文

件要求的商家参与竞价。

一、参与竞价的供应商资质要求（报价时需要提供以下盖

章资料，并对提交的文件资料真实性承担责任）：

1.供应商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能独立承担民

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（提供营业执照证明文件）。

2.报名供应商须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

件；提供供应商资格声明函，格式详见附件 2。

3.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《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》或有效的《医

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》；（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，如国家另有规定，则适用其规定）。

4.供应商所报价产品属医疗器械管理的，须具备有效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或《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》；若

所报价产品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时应提供①产品说明书及②提

供主管部门针对该产品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界定的相关文件；

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如国家另有规定，则适用其规定）。

二、竞价说明

1.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本项目用户需求的条款、内容及要

求，提供用户需求书响应声明函即可，格式详见附件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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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被取消成交资格，采购人可重新启

动采购或按竞价公告规定顺延推选符合要求的供应商作为成交

人。

3.成交供应商若无正当理由恶意放弃成交资格，采购人有权

利拒绝其参加本项目重新组织的竞价采购活动，并将其加入采购

方黑名单。

4.若本项目竞价采购失败，采购人将重新采购，届时采购人

有权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决定重新采购项目的采购方式。

5.如采购人在审核或复核参与竞价的供应商所提交的竞价

资料时，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；期间若发现存在弄虚作假或相关

的失信记录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的不良情形，采购人可取

消其成交资格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力。

三、报价要求

1.供应商必须按照报价表格式（见附件 4）进行报价。

2.报价表由报价商家填写盖公章后，随同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、相关业务的资质证明文件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以及授权代表

的授权书等（一式两份）用信封装好并封好口，封口盖章密封（报

价表未盖公章或封口未盖章密封的视为无效报价），在规定时间

内以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交至广东省浈江区犁市镇韶关监狱

采购管理办公室（办公楼 204室）。

四、确定供应商的办法

从符合报价要求的供应商中选取，报价最低者成交。如最低

价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报价的情况，则由我单位市场比价小

组对该相同报价的供应商通过摇号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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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时间：5个工作日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。

报名及报价时间：公示截止日下午17 时 00分

统一开标时间：公示截止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上午 9:00

联系人：吴女士

联系电话：17688914425

附件： 1.广东省韶关监狱救护车担架采购项目需求书

2.供应商资格声明函

3.用户需求书响应声明函

4.报价表

广东省韶关监狱

2025 年 5月 16日


